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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170         证券简称：运盛 5       主办券商：金圆统一证券 

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2023 年 5 月 30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证监会”）

下发的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监立案字 0082023006 

号）。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。 

2023 年 9 月 28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下达的《行

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（川证监处罚字〔2023〕21 号），拟对公司及相关当事人作

出行政处罚。 

2023 年 10 月 19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下发的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编号：〔2023〕20 号）。现将决定书内容公告如下： 

“当事人：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运盛医疗或公司）,

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星狮路 818 号，法定代表人翁松林。 

翁松林，男，1985 年 1 月出生，运盛医疗董事长、董事，住址天津市红桥区。 

申西杰，男，1985 年 9 月出生，运盛医疗董事，时任总经理，住址四川省

江油市厚坝镇。 

侯彩文，男，1981 年 8 月出生，时任运盛医疗常务副总经理、董事，住址

北京市宣武区。 

张慧辉，女，1983 年 10 月出生，时任运盛医疗财务总监，住址山西省寿阳县。 

谢涛，男，1990 年 8 月出生，运盛医疗监事、出纳，住址四川省成都市龙

泉驿区。 

师锐鹏，男，1982 年 8 月出生，时任运盛医疗资金总监兼丽水运盛人口健

康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运盛医疗子公司，以下简称丽水运盛）董事长，住址

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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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的有关规定，我局对

运盛医疗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、审理，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

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。当事人均提出陈述、

申辩。应当事人的要求，我局于 2023 年 10 月 17 日举行听证会，听取了当事人

的陈述、申辩意见。本案现已调查、审理终结。 

经查明，运盛医疗涉嫌违法的事实如下： 

2021年 11月，运盛医疗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丽水运盛虚构贸易业务，虚增 2021

年度营业收入及利润总额均为 779.71 万元（扣除增值税，贸易业务按净额法确

认），分别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 15.03%，利润总额的 42.97%。运盛医疗的上

述行为导致其披露的 2021 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。 

运盛医疗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、第十届董事

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四川证监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整改措施的整改

报告》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，并于 2023 年 4 月 29 日披露

了相关更正公告。 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运盛医疗相关公告、相关人员询问笔录、相关财务资料、

相关内部审议资料等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 

我局认为，运盛医疗上述行为违反《证券法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构

成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所述违法行为。 

根据《证券法》第八十二条第三款，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

令第 182 号）第五十一条第一款、第三款，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行政责任认定规

则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11〕11 号）第十七条规定，对上述违法行为，实际控制人

及董事长翁松林全面负责公司管理工作，对定期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

承担主要责任，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总经理申西杰、时任常务副总经理侯彩

文、时任财务总监张慧辉对公司负有管理责任，对定期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承担主要责任，同时也是虚构贸易业务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，系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；监事谢涛、时任丽水运盛董事长师锐鹏参与了虚构贸易业务的资

金划转工作，系其他直接责任人员。 

上述违法事实，有运盛医疗相关公告、相关人员询问笔录、相关财务资料、

相关内部审议资料等证据证明，足以认定。 

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提出如下申辩意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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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运盛医疗提出：1.公司收到四川证监局责令整改通知后已积极整改；

2.该虚构贸易业务未影响公司核心财务指标；3.公司退市后经营面临重大困难；

4.请求从轻、减轻处罚。 

（二）翁松林提出：个人无力承担罚款，其他意见与运盛医疗一致。 

（三）申西杰提出：意见与翁松林一致。 

（四）侯彩文提出：1.对虚构贸易、虚假记载无主观故意，系按照公司领导

要求执行，不应认定为主要责任人；2.公司近年均有发生医疗贸易业务，故其对

该虚构贸易业务未特别关注；3.对该虚构贸易无主观故意，沟通审计机构在年报

中将该虚构贸易收入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；4.任职期间勤勉尽责，对虚构贸易、

虚假记载事先不知情；5.难以承担罚款金额，请求减轻处罚。 

（五）张慧辉提出：1.公司近年均有发生医疗贸易业务，故其未对该虚构贸

易业务特别关注；2.作为财务总监已按会计准则进行账务审核和财报审核，审核

相关合同、资金、发票、货权转移书据，已勤勉尽责；3.直到调查时方知为虚构

贸易、虚假记载，不应认定为主要责任人；4.任职期间勤勉尽责，沟通审计机构

在年报中将该虚构贸易收入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；5.无力负担罚款金额，请求免

除处罚。 

（六）谢涛提出：1.其事前不知悉该虚构贸易业务；2.其作为出纳只是履行

资金划转业务职务；3.其作为普通个人，因水平有限，无法掌握该虚构贸易资金

的实际走向，也未能察觉虚构贸易业务的异常；4.年报审计已将该虚构贸易收入

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，故其未提出异议，也无力通过聘请事务所等手段对公司特

定业务进行调查；5.罚款将对其生活产生重大影响，请求减轻处罚。 

（七）师锐鹏提出：1.其未担任公司高管，也未行使公司重要管理职能；2.

未参与该虚构贸易合同审核，无法甄别该贸易系虚假业务。3.对于划款行为，主

观上无故意，客观上系执行公司意志，未主动完成虚假贸易业务；4.公司近年均

有发生医疗贸易业务，故未对该虚构贸易特别关注；5.请求不认定为其他直接责

任人；6.难以承受罚款金额，请求减轻处罚。 

经复核，我局认为当事人的申辩理由不能成立，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运盛医疗提出的从轻、减轻处罚的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不予支

持。公司在收到责令整改通知书后进行整改、该虚构贸易业务的情节、公司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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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状况等情形在量罚时已充分考虑。 

（二）翁松林未提供证据证明具有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情形，对其请求不予支持。 

（三）申西杰未提供证据证明具有从轻、减轻处罚的情形，对其请求不予支持。 

（四）侯彩文作为时任常务副总经理，应保证定期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

完整性，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；其提出的对该虚构贸易

无主观故意、系按照公司领导要求执行、事先不知情、沟通审计机构在年报中将

该虚构贸易收入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等申辩，不能证明其已勤勉尽责；其系虚构

贸易业务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，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具

有减轻处罚的情形，对其减轻处罚的请求不予支持。 

（五）张慧辉作为时任财务总监，应保证定期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

性，但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；其提出的对该虚构贸易无主

观故意、事先不知情、沟通审计机构在年报中将该虚构贸易收入确认为非经常性

损益、已审核相关合同、资金、发票、货权转移书据等申辩，不能证明其已勤勉

尽责；其系虚构贸易业务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，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；其未

提供证据证明具有免除处罚的情形，对其提出的免除处罚的请求不予支持。 

（六）谢涛作为监事，应保证定期报告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，但未提

交充分证据证明其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；其提出的事前不知悉该虚构贸易业务、

其作为出纳只是履行资金划转业务职务、其作为普通个人水平有限、认可年报审

计将该虚构贸易收入确认为非经常性损益等申辩，不能证明其已勤勉尽责；其参

与了虚构贸易业务的资金划转工作，其行为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

系；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具有减轻处罚的情形，对其减轻处罚的请求不予支持。 

（七）师锐鹏作为时任丽水运盛董事长，参与了虚构贸易业务的资金划转工

作，其行为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具有直接因果关系，对其不认定为其他直接责任

人的请求不予支持；其未提供证据证明具有减轻处罚的情形，对其减轻处罚的请

求不予支持。 

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，根据《证券法》

第一百九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我局决定： 

一、对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给予警告，并处以二百万元的罚款； 

二、对翁松林、申西杰、侯彩文、张慧辉给予警告，并分别处以一百万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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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； 

三、对谢涛、师锐鹏给予警告，并分别处以五十万元的罚款。 

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开户银行：中信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，账号：7111010189800000162，

由该行直接上缴国库，并将注有当事人名称的付款凭证复印件送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当事人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

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

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复

议和诉讼期间，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。” 

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0 月 20 日 


